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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内 业 务 提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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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航空市场营销事业部 签发人：肖 琳

关于昆明机场进一步加强进出港旅客

排查的业务提示

各销售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国家、省、市近期疫情防控相关精神，严格落实

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和服务的通知》

(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1]91号)，确保 COP15会议顺利召开，结

合 2021 年 9月 18 日昆明机场与云南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

挥部排查协调会议要求，现将昆明机场国内进、出港旅客排查要

求通知如下:

一、对昆明机场所有进、出港旅客执行查验健康码（全国健

康码互认）并进行体温测量，健康码为绿码，体温正常的旅客正

常通行，出港流程增加查验行程卡，绿码通行。

二、旅客健康码或行程卡为异常码的（含错填和误填)一律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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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放行,现场不做研判，由查验部门交由医疗急救部移交昆明市驻

场疫情防控工作组（以下简称驻场专班）隔离留观并开展核酸检

测。

三、无法出示健康码的旅客，应填写《云南省防范新型冠状

病毒肺炎个人健康申报表》(以下简称为个人健康申报表)，同时

查询旅客云南健康码后台数据，后台数据为绿码和填报内容正常

的通行;后台数据异常（含红码、黄码、无后台数据、后台数据超

过 14天有效期）或个人健康申报表填报内容异常的由查验部门交

由医疗急救部流调后，移交驻场专班隔离留观并开展核酸检测。

四、无法出示行程卡的旅客在持有健康码绿码前提下，不再

填报个人健康申报表，应查验旅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码。

防疫健康码绿码的正常通行;不能出示防疫健康码或防疫健康码

异常的，由查验部门交由医疗急救部提请机场公安局查询旅客行

程并进行初步流调后报驻场专班研判处置;行程异常的需移交驻

场专班隔离留观并开展核酸检测。

五、入境后经集中隔离期满放行不能出示健康码（且后台无

法查询)）的旅客:

（一）旅客持有72小时内集中隔离21天证明和核酸检测检测

为阴性证明的，应填报个人健康申报表，填报内容正常的放行;填

报内容异常或证明超过 72小时的，由查验部门交由医疗急救部移

交驻场专班隔离留观并开展核酸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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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旅客集中隔离期为 14天的，由查验部门交由医疗急救

部移交驻场专班隔离留观 7天并开展 2次核酸检测。

六、不能出示健康码、行程卡的儿童(16周岁以下）及老年( 60

周岁以上）旅客:

（一）不能出示健康码的，应填写个人健康申报表，填报内容

正常的通行，填报内容异常的由排查部门交由医疗急救部流调后

移交驻场专班隔离留观并开展核酸检测。

（二）不能出示行程卡的，应查验其国务院防疫健康码，防疫

健康码为绿码的通行，不能出示国务院防疫健康码的，由查验部

门交医疗急救部流调，然后报驻场专班研判处置。

七、旅客为公安机关带领的管控人员，记录旅客信息后正常

放行。

八、健康码为旅客出行的主要查验依据，行程卡为辅助依据;

如云南健康码与全国健康码不一致的，应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

原则进行管控处置。

九、请各销售单位告知旅客，严格做好进出港旅客查验工作，

持健康码、行程卡截图的旅客均不被放行，同时做好异常码旅客

信息的登记、留存工作，以备查验。

十、如出现健康码后台故障，应查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

健康码或支付宝健康码，绿码通行。如出现行程卡后台故障，应

查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码，绿码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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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各销售单位请积极配合做好旅客引领、移交、转移工

作，避免旅客长时间滞留机场造成疫情传播风险。

瑞丽航空有限公司

客运销售部

2021 年 9 月 26 日


